附件
广东省公开遴选创业担保贷款
业务经办银行评审文件
组织人：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6年3月
公开遴选项目介绍
为进一步推动创业担保贷款工作开展，加大对创业融资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6〕3号）规定，现通过公开遴选方式评审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入选后申请人下辖的所有省内分支机构可开展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本办法实施前各地已经确定的经办银行，可继续作为经办银行直至原约定期满。各地可结合业务需求在本次入选申请人以外增选其他经办银行。）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评审。
（二）项目内容：本次评审作为经办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在广东省内开展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的依据。
二、遴选人
   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组织有关专家组成遴选小组。
三、遴选银行资格要求
    （一）申请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且具有在广东省内开展贷款业务的合法资格。
（二）依法开展经营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未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及违约事件。
（三）经营稳健，普惠小微贷款不良率达到监管标准。
（四）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能提供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的经营类信贷产品。
 （五）申请人自愿遵守国家和省创业担保贷款规定，向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做好贷款、贴息及基金运营等各项业务管理，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四、评审时间和地点
（一）评审文件发放时间：3月20日
（二）评审统一答疑时间：4月8日
（三）递交申请文件时间：3月23日至4月3日

（四）评审时间：4月8日

（五）统一答疑和评审地点：粤财大厦

五、组织人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组织人：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组织人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83号粤财大厦

组织联系人：李女士（电话：83194738）

 申请须知
一、申请文件要求
（一）申请文件包括：申请函、承诺函、评审要素一览表、证明评审要素一览表各项内容的证明材料及必要依据。材料格式详见附件。
（二）申请人必须保证申请文件所提供的全部数据信息真实可靠。申请文件中凡有涂改之处，都应有申请人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三）申请人应准备一份申请文件正本、10份申请文件副本。每份申请文件须在封面上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正、副本必须保持一致。申请文件的正、副本均需打印装订，由申请机构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字并加盖申请机构公章。申请文件正、副本装入封套中加以密封，并在封套上标明项目名称、申请人名称和联系地址，于封口处加盖申请人公章。   
二、评审要素说明（请据此准备申请书及证明材料）
（一）资格材料
营业执照（分行机构以及申报主体）（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申报主体）。
（二）商业银行经营状况
上年度在广东省经营相关指标，包括本行广东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比年初增加额、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在本行广东省各项贷款中的占比、本行广东省营业机构资产利润率、不良贷款率。

（三）支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上年度广东省支持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指依法设立，由政府及其授权机构、国有企业出资并实际控股，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为主业且被纳入广东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名单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名单详见附件，如有调整，以广东省财政厅公布的名单为准。
（五）针对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方案
针对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的工作方案，要求：针对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方案的支持力度和可执行性方案，包括并不限于资金计划措施、风险控制措施、激励考核措施、尽职免责措施、专项拨备措施等；所设立的服务团队人数及资质、审贷流程、信息系统建设；总行或广东省分行从战略、方向以及进行有别于一般商业性贷款的绩效考核方面的支持等。
（六）落实人民银行普惠金融政策情况
运用再贴现、支小再贷款、支农再贷款、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支持普惠小微企业情况。
金融机构相关业务数据应与报送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广东省口径保持一致。
三、申请受理及评审环节
（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接收申请文件时检查文件的密封是否完整、封口处公章是否清晰完整，查验申请文件正、副本数量是否齐全。申请人递交申请文件后，不得修改或撤回其申请文件。
（二）遴选小组对申请文件进行公平、公正评审，确定入选名单。
（三）本项目采取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按照各申请人综合得分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取得分不低于75分的前5位申请人确定为经办银行（如不足5位按分数达标实际数量入选），得分相同者一并入选。如到达申请截止时间申请人为5位或不足5位，相应延长申报时间5个工作日。

（四）遴选小组对申请人申请文件中的数据或情况有疑问的，可要求申请人进行现场说明或补充提供相关资料。
（五）在评审过程中，遴选小组认定申请文件载明的数据不真实的，该项不得分。

四、评审结果通知和应用
（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于评审结束5个工作日内在厅官网公布并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评审结果。
（二）评审结束后，入选申请人应配合人社部门签订《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合作协议》、人员培训、信息系统调整等工作，入选申请人下辖的所有省内分支机构在签订协议之日起对外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服务。

（三）入选申请人本轮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合作期最长五年。建立考核机制，相关办法在《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合作协议》中明确。

附件：1. 申请函
2. 承诺函
3. 遴选银行评分表
4. 广东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名单

附件1   
申请函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根据贵厅关于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评审项目的介绍，现向贵方提交申请文件正本一份、副本十份。
据此函，申请人兹同意如下：
    一、我们同意按照评审文件要求参加评审。
二、我们完全理解评审文件内容并同意放弃提出对评审文件误解的权利。
三、我行同意向贵厅进一步按要求提供与本评审有关的任何证据或材料。
申请人名称（公章）：
申请人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名）：
日期：

附件2
承诺函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对贵厅组织的广东省创业担保贷款业务经办银行工作要求，现作出承诺如下：
一、我行在本次评审中所使用的数据均为真实，并对由于数据不实造成一切后果负责。
二、在参加评审及在本次评审中获通过后，承诺不向贵厅相关负责人及亲属输送任何利益。

三、在本次评审中获通过，将严格按《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6〕3号，下称《实施办法》）要求开展业务。
四、按《实施办法》要求按时报告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情况和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使用情况，按有关要求开展贷款拟发放对象公示，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承诺人（单位公章）：　　　
    负责人（或授权人签名）：
    日期：
附件3
遴选银行评分表
	序号
	评审

内容
	评分权重
	评审指标
	评分内容说明

	1
	（一）机构情况
	10分
	在本省营业网点数量
	满分为10分。其中营业网点为6分，覆盖地市为4分。

（1）1个营业网点得0.01分，最高6分。

（2）在广东省内1个地市有营业网点得0.2分，最高得4分。

	2
	
	10分
	不良贷款情况：上年度普惠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上年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中的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贷款余额之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普惠型小微企业包括国标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下同）
	满分为10分。0%-1%（不含）得10分；1%-1.25%（不含）得9分；1.25%-1.5%（不含）得8分；1.5%-1.75%（不含）得7分；1.75%-2%（不含）得6分；2%-2.25%（不含）得5分；2.25%-2.5%（不含）得4分；2.5%-2.75%（不含）得3分；2.75%-3%（不含）得2分；3%-3.25%（不含）得1分；高于3.25%的不得分。

	3
	
	10分
	普惠金融服务团队建设情况：在广东省设的总行或省分行，并设有普惠金融事业部、分部或普惠金融专职团队 
	满分为10分。200人以上得10分；100-200人得7分；50-99人得5分；20-49人得2分；19人及以下的不得分。

	4
	（二）支持地方经济
	10分
	上年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满分为10分。贷款余额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前20%（含）的得10分，20%-40%（含）得8分，40%-60%（含）得6分；60%-80%（含）得4分；80%-100%（含）得2分。

	5
	
	10分
	上年度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在本行各项贷款中的占比
	满分10分。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在本行广东省各项贷款余额的占比超过25%（含25%）以上得10分；20-25%（含20%）得8分；15-20%（含15%）得6分；10-15%（含10%）得4分；3-10%（含3%）得2分；3%以下不得分。

	6
	
	5分
	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情况


	满分为5分。（1）合作机构数量：近3年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有业务合作，每合作一家（以签署合作协议或业务落地为准）得1分，上限3分；

（2）批量担保业务金额：近3年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的批量融资担保产品项下业务发生额，每1亿元发生额得1分，上限2分。

	7
	
	15分
	创业担保贷款及其他支持创业就业贷款业务发展情况
	满分为15分。其中近3年投放金额为10分，不良率为5分。

（1）近3年投放金额超过10亿元的得10分；每减少10%的扣1分；历史投放金额低于1亿元的不得分。
（2）对不良金额/累放金额≤0.5%的得5分；0.5%-1%的得3.75分；1.0%-1.5%的得2.5分；1.5%-2.0%的得1.25分；2.0%以上的不得分。

	8
	（三）其他材料
	30分
	创业担保贷款实施方案（含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横向对比申请人服务方案完整性、可行性。
满分为30分。实施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资金计划政策、风险容忍政策、免责考核政策、贷后管理政策、逾期贷款追偿政策、专项拨备政策、风险定价政策；所设立的服务团队人数及资质、审贷流程、信息系统建设；针对创业担保贷款专门设计的贷款产品，对应说明设计理念和推广措施；总行从战略、方向以及绩效考核方面内容。

方案内容完整，可执行性强得30-20分；方案内容完整，可执行性一般，得19-10分，方案内容不完整，可执行性差，得10-0分。


备注：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相应材料，并加盖公章。

附件4
广东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名单

（省财政厅2025年10月公布，名单如有更新以实际为准）

	序号
	地区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1
	省级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
	省级
	广东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3
	广州
	广州市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4
	广州
	广州白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
	广州
	广州南沙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6
	深圳
	深圳市高新投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7
	深圳
	深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8
	深圳
	深圳市融资担保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9
	深圳
	深圳市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0
	珠海
	粤财普惠金融（珠海）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1
	珠海
	珠海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2
	佛山
	广东顺高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3
	佛山
	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4
	东莞
	东莞市科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5
	中山
	粤财普惠金融（中山）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6
	汕头
	粤财普惠金融（汕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7
	梅州
	梅州市企信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18
	韶关
	韶关市鼎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9
	韶关
	南雄市雄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
	河源
	河源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1
	江门
	粤财普惠金融（江门）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2
	惠州
	粤财普惠金融（惠州）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3
	汕尾
	粤财普惠金融（汕尾）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4
	潮州
	潮州市潮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5
	潮州
	粤财普惠金融（潮州）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6
	肇庆
	肇庆高新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7
	肇庆
	肇庆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8
	云浮
	云浮市普惠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9
	阳江
	阳江市恒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0
	茂名
	茂名市国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1
	湛江
	粤财普惠金融（湛江）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2
	清远
	粤财普惠金融（清远）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3
	揭阳
	粤财普惠金融（揭阳）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4
	广州
	广州番禺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5
	广州
	广州南粤国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6
	中山
	中山市小榄镇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7
	江门
	江门市鼎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8
	佛山
	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9
	广州
	广州花都绿色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